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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80_83_E5_c45_76742.htm 一、税务行政处罚 （

一）意义：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

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

行政承担责任的，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二）特点：

税务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以下几方

面内容： （1）当事人行为违反了税收法律规范，客体是侵

犯了税收征收管理秩序，应当承担的税务行政责任。 （2）

从主观方面讲，并不区分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或者过失

，只要有税务违法行为存在，并且有法可依，就要承担行政

责任，依法给予税务行政处罚。 （3）尚未构成犯罪，依法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要区

分税收违法与税收犯罪的界限。二是要区分税收违法行为是

不是轻微。 （4）给予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税务机关。 （三）

税务行政处罚的原则 （1）法定原则。 （2）公正、公开原则

。 （3）以事实为依据原则。 （4）过罚相当原则。 （5）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6）监督、制约原则。 （四）税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种类 （1）税务行政处罚的设定 我国税收

法制的原则是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税收的立法权主要集中

在中央，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因而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

章均不得设定税务行政处罚。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设定各种税务行政处罚。 2、

国务院可以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

税务行政处罚。 3、国家税务总局可以通过规章的形式设定



警告和罚款。税务行政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

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

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违法所得的3倍，且最高不得超

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0元；超

过限额的，应当报国务院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及其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制定

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在税收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

作出具体规定，是一种执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不是对税务行政处罚的设定。因此，这类规范性文件与行政

处罚法规定的处罚设定原则并不矛盾，是有效的，是可以执

行的。 （2）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税务行政处罚的设定

原则，现行执行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有三种：（1）罚款

。（2）没收非法所得。（3）停止出口退税权。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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